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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阜阳市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
机关负责人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阜司通〔2024〕21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阜阳市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制度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遵照执行。

阜阳市司法局

2024 年 7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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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阳市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
负责人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

势，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，助力阜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

发展，结合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民营企业家向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反映

企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司法行政的政策咨询、工作意见建议（包括

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民商事仲裁、基层法律服务、行政复议、

社区矫正、人民调解、行政执法监督、公共政策兑现等），请求

约见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活动。

第三条 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，坚持“请进

来”和“走出去”相结合、便利企业、便于问题解决、确保实用实

效的原则，结合普法宣传、法律服务进万企、法治化营商环境“体

验官”等活动，采取上门服务、走访调研、座谈交流、公开接待

等形式，政企共同谈想法、提建议、话发展、解难题。

第四条 按照“分类处理”原则，企业家反映内容能够当场答

复的，当场答复；情况复杂、需进一步调查处理的，在规定时间

内调查处理，并反馈结果；不属于司法行政系统职能范围的，做

好解释说明工作，并告知该事项主管单位名称、办公地点及电话，

同时做好登记；依法应当通过行政复议、仲裁、诉讼等途径处理

的，引导企业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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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开接待应当明确接待人、时间、地点等，并提前

做好预约登记。其他约见方式可根据企业家申请或工作实际需求

安排。

（一）接待人：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，必

要时可邀请律师、司法鉴定人、公证员、仲裁员等参与接待。

（二）接待对象：在阜阳市辖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民营

企业家，每个企业代表不超过 5 人。

（三）接待时间：接待对象一般提前 3 天预约登记。遇有特

殊情况及需要，企业家可随时提出约见需求，商定约见时间。

（四）接待地点：司法行政机关办公地点。

第六条 按照“统一受理、分类办理、闭环管理”原则，由司

法行政机关办公室牵头做好约见登记、受理、接待、交办、归档

等工作。各科（股）室各司其职、协助配合，做好答复、办理等

工作。

（一）登记：企业家可通过电话、来信（司法行政机关办公

室收）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约见意向，并说明企业名称、法定

代表人、详细地址、企业代表姓名及联系电话、反映的主要问题

等内容。办公室负责登记和联络。

（二）受理：办公室根据企业家预约登记的问题，商有关科

（股）室，报机关主要领导审批后，确定接待人、接待时间、参

加接待人员等，同时通知企业家接待地点和接待时间。

（三）接待：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与企业家会谈，详细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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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反映的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。

（四）交办：针对企业家提出的问题，需进一步调查处理的，

将问题交由相应职能科（股）室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时限：反映事实清楚、问题明确的，应当现场答复；

反映事实不清、问题不明的，可在查明后 2 日内答复；反映情况

复杂的，一般应在 7 日内办理完毕，7 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，经

机关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可以适当延长，同时告知企业家延期理由，

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 7 天。

（六）回复：办理结果由科（股）室按程序请分管领导审阅

并经主要领导签批后，书面反馈企业家。

（七）归档：科（股）室办结后，相关材料交办公室存档。

第七条 本制度由阜阳市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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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阜阳市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
负责人申请单

企业名称

地 址

企业家姓名

及职务
联系电话

主要诉求或

意见建议



6

附件 2

阜阳市民营企业家约见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登记表

序号 登记时间 企业名称
企业家姓

名及职务

企业家

联系电话

主要诉求

或意见建议
时间安排

司法行政机关

负责人
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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